金融办岗位轮换制度
 
    为加强对我办干部、职工队伍的管理，增强我办工作人员的活力，保证队伍的优化、廉洁，提高工作效能，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办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我办工作人员实行岗位轮换制度
    岗位轮换是指对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和某些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有计划地调换职位任职。岗位轮换的重点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
    第二条 本办工作人员应有计划地进行岗位轮换
    处级岗位工作人员，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满三年的；科级岗位工作人员，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满五年的，原则上要实行轮换。
属于专业技术性强或工作难度特别大的，暂无合适接替人选的，可暂不作岗位轮换。
根据实际需要，经办党组研究后，可以适当延长或缩短岗位轮换年限。
    第三条 对决定轮换的工作人员，轮换前应进行考核，必要时可进行离岗公务审计。考核不称职的，应降职轮换。公务审计中发现应轮换工作人员有违纪行为的，应按规定处理。
    第四条 本办工作人员应当服从轮岗的决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轮岗决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并按轮岗决定直接办理任免手续。
    第五条 本办工作人员的轮岗方案由综合处负责提出，经办党组研究决定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综合处负责按规定将我办的轮岗情况报送市人事局备案。
第七条 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